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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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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凯迪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7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199,9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02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周荣

清先生主持，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徐志成先生、史庆兰女士、鲁良彬女士采用视频会议

的形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陆晓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经理周殊敏先生、王国喜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未成就暨调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和数量并回购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93,961 99.9922 3,860 0.0050 2,100 0.0028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95,641 99.9944 2,180 0.0028 2,100 0.002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璿、初瑞雪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凯迪股份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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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1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2026年6月26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未成就暨调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数量并回购注销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鉴于1、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1人

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2、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因2025年度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不能解除限售；3、公司于2026年6月10日完成了2025年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数量进行

调整，回购价格由26.505元/股调整为18.404元/股，回购数量由192,640股调整为269,696股。

综上，董事会同意将前述共计269,696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并办理相关手续，员工因离职而

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18.404元/股； 因本次解除限售未成就而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18.404元/股

与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未

成就暨调整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数量并回购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已经2026年6月26召开

的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

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

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现场登记及邮寄地点：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

2、申报方式：现场申报、邮寄申报、传真申报

3、申报时间：2026年6月27日起45天内（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4、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5、联系电话：0519-67898518

6、传真：0519-67898519

7、邮政编码：213161

特此公告。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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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26年6月26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在北京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 本行于2026年6月1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由张金良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15名，实

际亲自出席董事15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6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2027年度外部审计师选聘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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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会议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香港九龙么地道64号九龙香格里拉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3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08

H股股东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9,299,079,32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6,097,416,732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3,201,662,5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82980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153438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7.676363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行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张金良董事长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执行董事、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纪志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行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8,987,974,968 99.858137 135,767,615 0.061910 175,336,743 0.079953

2.议案名称：关于本行202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8,803,381,937 99.773963 320,359,646 0.146083 175,337,743 0.079954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9,293,526,479 99.997468 3,656,755 0.001667 1,896,092 0.000865

4.议案名称：关于本行202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9,295,467,349 99.998353 1,341,894 0.000612 2,270,083 0.001035

5.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6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9,252,828,727 99.978910 43,755,616 0.019952 2,494,983 0.001138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纪志宏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6,876,596,265 98.895352 2,419,946,977 1.103492 2,536,084 0.001156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曹利群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4,294,583,634 97.717959 4,991,327,469 2.276036 13,168,223 0.006005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唐炜女士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7,530,944,228 99.193733 1,765,588,875 0.805106 2,546,223 0.001161

9.议案名称：关于集团金融债券年度发行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19,275,044,289 99.989040 21,561,346 0.009832 2,473,691 0.00112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 �关于选举本行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选举詹诚信勋爵连任本行独

立董事的议案

217,481,653,264 99.171257 是

10.02

关于选举杨强先生担任本行独立

董事的议案

219,194,195,015 99.95217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不含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15,826,559,952 99.978119 3,245,145 0.020500 218,691 0.001381

5

关 于 聘 用

2026年度外

部审计师的

议案

15,825,984,922 99.974486 3,221,284 0.020349 817,582 0.005165

6

关于选举纪

志宏先生连

任本行执行

董事的议案

15,790,605,455 99.750990 38,559,650 0.243586 858,683 0.005424

7

关于选举曹

利群女士担

任本行非执

行董事的议

案

15,754,425,960 99.522440 74,676,606 0.471741 921,222 0.005819

8

关于选举唐

炜女士担任

本行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15,814,663,314 99.902966 14,491,652 0.091546 868,822 0.005488

2.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选举詹诚信勋爵

连任本行独立董事的

议案

15,792,190,715 99.761004 是

10.02

关于选举杨强先生担

任本行独立董事的议

案

15,805,474,492 99.844919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议案中第9项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 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未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3.�董事任职：

纪志宏先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以及关联交易、社会责任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计算。

曹利群女士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及关联交易、社会责

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计算。

唐炜女士将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监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

略发展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三年，任期自金监总局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计算。

詹诚信勋爵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连任本行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

员，任职期限三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计算。

杨强先生将于金监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担任本行独立董事，任职期限三年，任期自金监总局核准其任职资格

之日起计算。

4.�董事离任：

自本次会议结束时起，刘芳女士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本行对于刘芳女士在任职期间为本行做出的

贡献深表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青海律师、刘向科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及召开的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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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 公告编号：

2026-092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67号10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1,367,8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35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金煜坤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陈斌现场列席会议；独立董事陈文烈、占小平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王蕙及部分在宁的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780,895 95.9494 8,711,860 3.3332 1,875,120 0.7174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412,495 95.8084 9,838,480 3.7642 1,116,900 0.4274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778,595 95.9485 8,711,880 3.3332 1,877,400 0.7183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223,995 95.7363 9,968,380 3.8139 1,175,500 0.4498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410,995 95.8079 9,090,180 3.4779 1,866,700 0.7142

6、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439,295 95.8187 8,829,980 3.3784 2,098,600 0.8029

7、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161,115 95.3297 10,039,460 3.8411 2,167,300 0.8292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742,675 95.5522 9,651,400 3.6926 1,973,800 0.755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4,573,932 80.3058 9,049,280 16.3035 1,882,000 3.3907

10、议案名称：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1,297,215 96.1469 8,208,560 3.1406 1,862,100 0.7125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871,095 95.9839 8,548,680 3.2707 1,948,100 0.745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许可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3,965,454 85.6897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7,483,8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3,967,7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47,709,460 79.6269 10,039,460 16.7558 2,167,300 3.6173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7,427,155 73.7254 2,513,720 24.9523 133,200 1.322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0,282,305 80.8197 7,525,740 15.0991 2,034,100 4.0812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公司2025年度拟不

进行利润分配的议

案

81,677,148 86.9980 10,039,460 10.6934 2,167,300 2.3086

8

关于制定《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82,258,708 87.6174 9,651,400 10.2801 1,973,800 2.1025

9

关于公司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44,573,832 80.3058 9,049,280 16.3035 1,882,000 3.3907

10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暨担保的议案

83,813,248 89.2732 8,208,560 8.7433 1,862,100 1.9835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9为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金生光、青海金阳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生辉、李建莉、金飞梅、金飞菲、王生娟、马

金龙回避表决。

3、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

席会议（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萍、严海珍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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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26日以现场口头通知方式

传达，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于2026年6月26日在西宁召开，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王启民、陈文烈、占小平以通讯方式参

加。 会议由副董事长金煜坤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通过，一致同意选举金煜坤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通过，一致同意选举许可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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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金煜坤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公告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金煜坤简介：男，1997年生，杜克大学计算力学与科学计算工程硕士，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物理学学士；2022年2月至2023年11月

任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数据分析师；2023年11月至2024年11月任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智能配置组研究员；2024年11月至

今任上海简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监；2025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5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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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5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职工代表大会的相关规定。 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讨论，本次会议以

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亿阳信通职工代表董事选任制度〉的议案》

为全面落实最新监管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要求及《亿阳信通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亿阳信通职工代表董事选任制度》。

制度全文已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进行了公开披

露。

二、审议通过了《亿阳信通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含1名

职工代表董事），独立董事3名，任期将于2026年6月届满。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董事会须进行换届选举。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吕翊华先生（简

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保持一致。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将由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选举产生。

吕翊华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吕翊华，男，1971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计算机软件专业。 自1998年至今，历任亿阳信通系统工程

师、项目经理、客户经理、黑龙江公司副总经理和总经理。 现任黑龙江省亿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亿阳

信通北方区总经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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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连万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怡投资” ）持有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票33,245,8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683%。本次股份质押前，万怡投资已质押29,555,83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6836%；本次股份质押后，万怡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33,155,833股，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99.7293%，占公司总股本的5.2541%。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

行动人万怡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819,3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1616%，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

本次）240,678,446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9415%，占公司总股本的38.1392%。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万怡投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大连万怡投

资有限公司

否

3,600,

000

否 否

2026年

6月24

日

抚顺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东洲

支行

10.8284

%

0.5705

%

公司及

关联公

司自身

经营

（二）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大连

万怡

投资

有限

公司

33,245,

833

5.2683

%

29,555,

833

33,155,

833

99.7293

%

5.2541% 0

5,000,

000

0 0

亿阳

集团

股份

有限

公司

207,

573,483

32.8932

%

207,522,

613

207,522,

613

99.9755

%

32.8851%

64,410,

000

207,522,

613

49,419 50,870

合计

240,

819,316

38.1616

%

237,078,

446

240,678,

446

99.9415

%

38.1392%

64,410,

000

212,522,

613

49,419 50,870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如出现提前解除质押情形，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以实际办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控股

股东之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用于自身及关联公司经营所需。 预计还款来源：投资

收益及其他收入等。

（二）公司因为控股股东违规担保所致诉讼被司法划扣及和解支付款项余额11,042.73万元，截至

本报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尚未清偿。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升集

团” ）也未能履行其在该等事项发生之日起90个自然日内以现金方式予以全额清偿的承诺。 和升集团

正在积极筹措资金清偿上述款项。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情况产生影响。

2、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的实质性因素；不会对公司治理，如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

构、日常经营等方面产生影响。

3、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东股份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

此前万怡投资向质权人侯某某质押其持有公司股份1,100万股， 因万怡投资等与侯某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临海市人民法院已冻结其中的500万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15.0395%，占公司总股本

的0.7923%。 被冻结股份可能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001301

证券简称：尚太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64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总股本为260,

756,150股，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106,100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派的权利。因

此，公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本基数为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259,650,050股，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207,720,040元。 同时以总股本260,756,150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1,106,100股后的 259,650,0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共计转增103,860,020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如下：除权

（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股份变动比例）。

其中每股现金红利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

份）；股份变动比例 =实际转增股份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时， 按照公司现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 （含

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207,720,040元/260,756,150股*10股=� 7.966064元，公

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即0.7966064元/股）。每股转增股份应以0.3983032股计算（每股转增股份=实际转增股份

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103,860,020/260,756,150=0.3983032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

取，不四舍五入），折算每10股转增3.983032股。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总股本260,802,3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1,106,100股后的259,696,25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8.00元（含税），共计派发207,757,000元。公司本年度采用集中

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24,618,292.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

总额232,375,292.00元，占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24.57%。

以总股本260,802,3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1,106,100股后的259,696,25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共计转增103,878,500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报

告期末“资本公积一一股本溢价”的余额。 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364,680,850股（具体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数所致）。

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

年度。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

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为基数，公司将

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尚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2、因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

公司股本总额发生了变化，由260,802,350股减至260,756,150股；因公司回购股份导致公司参与权益

分派股本发生变化， 以总股本260,756,1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1,106,100股后的259,

650,050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207,720,040元。 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

不送红股，共计转增103,860,020股。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106,100.00股后的259,

650,0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8.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7.2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8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60,756,15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64,616,17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7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7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7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7月3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373 欧阳永跃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23日至登记日：2026年7月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格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106,100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部分已回购股份不

享有利润分派的权利。 因此，公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本基数为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的259,650,05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00元（含税），合计派发红利207,720,040元。向

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共计转增103,860,020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7966064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

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公司现有总股本， 即207,720,040元/260,756,150股=0.7966064

元）。 每股转增股份应以0.3983032股计算（每股转增股份=实际转增股份总额/公司现有总股本=103,

860,020/260,756,150=0.3983032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

计算如下：除权（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股份变动比例）=（股权

登记日收盘价格-0.7966064）÷（1+0.3983032）。

七、调整事项

1、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部分股票回购注销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

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欧阳永跃、当时持股5%以上股东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招银朗曜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招银成长叁号投资

（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当时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本人/本企业如本企业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33.88元/股，根据上述承

诺，上述人员/企业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尚太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从84.72元/股调整至 60.02元/股，详见公

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65）

八、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4,898,299 28.72 29,959,320 104,857,619 28.7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5,857,851 71.28 73,900,700 259,758,551 71.24

三、总股本 260,756,150 100 103,860,020 364,616,170 100.00

注：（1）本表中的“比例” 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 变动后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

为准。

九、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364,616,170股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2.5940�元。

十、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石家庄无极县北苏镇开发区尚太科技北苏总部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李龙侠、GUOXIAOYU

咨询电话：0311-86509019

传真电话：0311-86509019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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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徐缓先生、谢小梅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且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缓先生、谢小梅女士分别持有公司股份72,041,919股、40,

064,4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11.16%、6.21%。上述股份一部分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

得的股份，且该部分股份已于2018年12月1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一部分来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取得的股份，另外一部分来源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徐缓先生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谢小梅女士拟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

定。 具体减持期间如下：在任意连续90日内，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2%，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

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数量和比例

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徐缓先生、谢小梅女士《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其减持计划情况

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徐缓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72,041,919股

持股比例 11.1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9,251,17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380,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1,410,246股

股东名称 谢小梅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40,064,480股

持股比例 6.2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5,268,5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29,1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3,766,88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徐缓 72,041,919 11.16%

徐缓先生与谢小梅女士为夫妻

关系，二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谢小梅 40,064,480 6.21%

徐缓先生与谢小梅女士为夫妻

关系，二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合计 112,106,399 17.37%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徐缓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2,906,96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2,906,96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7月20日～2026年10月1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谢小梅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453,48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453,48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7月20日～2026年10月16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股东徐缓、谢小梅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如下：

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任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0%。

在遵守前述承诺下，股东徐缓、谢小梅还应遵守如下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2）

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

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3）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4）如果未履行上述减持意

向， 将在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道歉；（5）如果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其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6个

月内不得减持。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缓先生、谢小梅女士根据自身资金需要做出的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 上述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 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

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

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2、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缓先生、谢小梅女士减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